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4號

原      告  鍾梅娣  

被      告  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蔡慶泰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86建號

房屋於民國80年3月18日設定東地字第002304號之抵押權，

擔保債權額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抵押權登

記予以塗銷。

二、訴訟費用確定為8,7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㈠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

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 2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於法人之

代表人準用之。是選任特別代理人，須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

權，係指有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親權）及事實上

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行方不明）之情形而言。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3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見。

　㈡次按公司因解散，其權利能力即受限制，而縮小在清算範圍

內，此觀公司法第25條規定自明。又解散之公司，除因合

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

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全體董事為清算

人；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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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4條、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復有明文。

　㈢而查，被告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前於民國

73年10月30日經核准設立，於86年2月11日經經濟部以建三

戊字第086121210號函令解散，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可稽（本院卷第39頁），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公

司之清算人選任及清算事務進行情況，被告公司自86年間清

算開始經展延清算期限後，業於88年4月2日清算完結准予備

查在案，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11月5日中院平檔1015字

第1130085962號函覆之被告公司清算事件資料在卷可稽（本

院卷第49至70頁），被告公司清算程序完結後，倘其公司章

程無另行規定，股東會又未另為選任清算人者，依公司法第

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規定，即應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而

為被告公司之代表人。再查，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張定意

已於110年3月3日死亡，有其個人基本資料可稽（本院卷第7

3頁），被告公司亦無其他董事可擔任法定代理人，有臺中

市政府113年12月23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789720號函覆被告

之法人登記事項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故本

院依原告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即原監察人擔任其特別代理

人，自得准許，合先說明

二、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

（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及同段86建

號房屋（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號）（下稱系

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即訴外人鄭連祥（設定債務人祥亭電

器行）於80年3月1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擔保本

金最高限額80萬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

00年3月15日，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

上，影響原告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使用，故根據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等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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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無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以供本院審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鄭連祥於80年3月18

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公司，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

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

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有其提出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他項權利證明

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第三科公司印鑑證明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19至33頁），被告亦未到場爭執，原告主張可信屬

實。　

　㈡而查，96年3月28日修正之民法增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

規定，並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修正之民法第

881條之1至第881條之17之規定，除第881條之1第2項、第88

1條之4第2項、第881條之7之規定外，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

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依據施行法第

17條之前揭規定可知，96年3月28日施行前設定存在之最高

限額抵押權於增訂之法規除前述排除條文之外，其餘相關規

定也在適用之範圍；而系爭抵押權設定時間為80年3月18

日，屬於前述增訂法規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其

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故關於塗銷

系爭抵押權規定，也需參酌96年增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

關規定。而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抵押權設定時，僅約定於一定

金額之限度內擔保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而已，至於

實際擔保之範圍如何，非待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不能判

斷。惟原債權何時確定，除有相關特別規定條文之外，應參

酌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之規定，該條規定：「最高限額抵

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因下列事由之一

而確定：一、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二、擔保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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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變更或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三、擔

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

四、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五、最

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或依第873條之1之規

定為抵押物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時，或依第878條規定訂立契

約者。六、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封，而

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或經執行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

押權人者」。而查，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擔保債務，業經系爭抵押權人即被告公司於86年2月2日出具

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本院卷第33頁），而根據原告提出之前

揭同意書記載以下內容「茲因債務清償，同意屏東縣東港地

政事務所中華民國80年3月16日收件東地字第2304號權利價

值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抵押權登記全部塗銷，同

意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立同意書人：大矽谷股份有限公

司、法定代理人：張定意」等情可知，系爭抵押權因「債務

清償」而抵押債權人同意塗銷全部之抵押權登記，可見在86

年2月11日被告公司經命令解散進行清算時，系爭抵押權之

擔保債務已因清償消滅，債權人提出之該同意書可認有法條

第2、3款「擔保債權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

及「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之情形，本件既

有擔保原債權不繼續發生，且經債權人同意終止系爭抵押權

設定契約之意思表示，顯然抵押權擔保債權業已清償消滅，

且為債權人同意終止該抵押權設定契約，惟系爭抵押權仍存

在系爭不動產上，不論原告擬為舉債或者交易均有所影響，

故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受到妨害可信屬實，從而原告

基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

段訴請塗銷系爭抵押權，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如主文第1項

所示。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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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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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理人  蔡慶泰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86建號房屋於民國80年3月18日設定東地字第002304號之抵押權，擔保債權額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訴訟費用確定為8,7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㈠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 2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是選任特別代理人，須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有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親權）及事實上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行方不明）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3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見。
　㈡次按公司因解散，其權利能力即受限制，而縮小在清算範圍內，此觀公司法第25條規定自明。又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 ，公司法第24條、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復有明文。
　㈢而查，被告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前於民國73年10月30日經核准設立，於86年2月11日經經濟部以建三戊字第086121210號函令解散，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稽（本院卷第39頁），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公司之清算人選任及清算事務進行情況，被告公司自86年間清算開始經展延清算期限後，業於88年4月2日清算完結准予備查在案，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11月5日中院平檔1015字第1130085962號函覆之被告公司清算事件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至70頁），被告公司清算程序完結後，倘其公司章程無另行規定，股東會又未另為選任清算人者，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規定，即應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而為被告公司之代表人。再查，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張定意已於110年3月3日死亡，有其個人基本資料可稽（本院卷第73頁），被告公司亦無其他董事可擔任法定代理人，有臺中市政府113年12月23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789720號函覆被告之法人登記事項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故本院依原告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即原監察人擔任其特別代理人，自得准許，合先說明
二、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及同段86建號房屋（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即訴外人鄭連祥（設定債務人祥亭電器行）於80年3月1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影響原告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使用，故根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無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鄭連祥於80年3月1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公司，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有其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第三科公司印鑑證明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頁），被告亦未到場爭執，原告主張可信屬實。　
　㈡而查，96年3月28日修正之民法增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定，並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修正之民法第881條之1至第881條之17之規定，除第881條之1第2項、第881條之4第2項、第881條之7之規定外，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依據施行法第17條之前揭規定可知，96年3月28日施行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增訂之法規除前述排除條文之外，其餘相關規定也在適用之範圍；而系爭抵押權設定時間為80年3月18日，屬於前述增訂法規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其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故關於塗銷系爭抵押權規定，也需參酌96年增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定。而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抵押權設定時，僅約定於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而已，至於實際擔保之範圍如何，非待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不能判斷。惟原債權何時確定，除有相關特別規定條文之外，應參酌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之規定，該條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因下列事由之一而確定：一、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二、擔保債權之範圍變更或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三、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四、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五、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或依第873條之1之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時，或依第878條規定訂立契約者。六、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封，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或經執行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而查，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務，業經系爭抵押權人即被告公司於86年2月2日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本院卷第33頁），而根據原告提出之前揭同意書記載以下內容「茲因債務清償，同意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中華民國80年3月16日收件東地字第2304號權利價值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抵押權登記全部塗銷，同意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立同意書人：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定意」等情可知，系爭抵押權因「債務清償」而抵押債權人同意塗銷全部之抵押權登記，可見在86年2月11日被告公司經命令解散進行清算時，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務已因清償消滅，債權人提出之該同意書可認有法條第2、3款「擔保債權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及「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之情形，本件既有擔保原債權不繼續發生，且經債權人同意終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之意思表示，顯然抵押權擔保債權業已清償消滅，且為債權人同意終止該抵押權設定契約，惟系爭抵押權仍存在系爭不動產上，不論原告擬為舉債或者交易均有所影響，故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受到妨害可信屬實，從而原告基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訴請塗銷系爭抵押權，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　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毓如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4號
原      告  鍾梅娣  
被      告  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蔡慶泰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86建號房屋
    於民國80年3月18日設定東地字第002304號之抵押權，擔保
    債權額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
    以塗銷。
二、訴訟費用確定為8,7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㈠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
    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 2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於法人之
    代表人準用之。是選任特別代理人，須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
    權，係指有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親權）及事實上
    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行方不明）之情形而言。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3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見。
　㈡次按公司因解散，其權利能力即受限制，而縮小在清算範圍
    內，此觀公司法第25條規定自明。又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
    、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章
    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
    ；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 ，
    公司法第24條、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復有明文。
　㈢而查，被告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前於民國7
    3年10月30日經核准設立，於86年2月11日經經濟部以建三戊
    字第086121210號函令解散，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服務可稽（本院卷第39頁），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公司
    之清算人選任及清算事務進行情況，被告公司自86年間清算
    開始經展延清算期限後，業於88年4月2日清算完結准予備查
    在案，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11月5日中院平檔1015字第
    1130085962號函覆之被告公司清算事件資料在卷可稽（本院
    卷第49至70頁），被告公司清算程序完結後，倘其公司章程
    無另行規定，股東會又未另為選任清算人者，依公司法第32
    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規定，即應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而為
    被告公司之代表人。再查，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張定意已
    於110年3月3日死亡，有其個人基本資料可稽（本院卷第73
    頁），被告公司亦無其他董事可擔任法定代理人，有臺中市
    政府113年12月23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789720號函覆被告之
    法人登記事項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故本院
    依原告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即原監察人擔任其特別代理人，
    自得准許，合先說明
二、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重測
    前：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及同段86建號房屋（重測
    前：屏東縣○○鄉○○段00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前經義
    務人即訴外人鄭連祥（設定債務人祥亭電器行）於80年3月1
    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
    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
    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影響原告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之使用，故根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對
    被告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無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以供本院審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鄭連祥於80年3月18日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公司，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
    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
    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有其提出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
    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第三
    科公司印鑑證明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9至33頁），被告亦未到場爭執，原告主張可信屬實。
    　
　㈡而查，96年3月28日修正之民法增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
    定，並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修正之民法第88
    1條之1至第881條之17之規定，除第881條之1第2項、第881
    條之4第2項、第881條之7之規定外，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
    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依據施行法第17
    條之前揭規定可知，96年3月28日施行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於增訂之法規除前述排除條文之外，其餘相關規定
    也在適用之範圍；而系爭抵押權設定時間為80年3月18日，
    屬於前述增訂法規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其約定
    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故關於塗銷系爭
    抵押權規定，也需參酌96年增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
    定。而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抵押權設定時，僅約定於一定金額
    之限度內擔保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而已，至於實際
    擔保之範圍如何，非待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不能判斷。惟
    原債權何時確定，除有相關特別規定條文之外，應參酌民法
    第881條之12第1項之規定，該條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
    擔保之原債權，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因下列事由之一而確定
    ：一、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二、擔保債權之範圍
    變更或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三、擔保債權
    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四、債
    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五、最高限額
    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或依第873條之1之規定為抵
    押物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時，或依第878條規定訂立契約者。
    六、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封，而為最高
    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或經執行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
    者」。而查，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
    務，業經系爭抵押權人即被告公司於86年2月2日出具抵押權
    塗銷同意書（本院卷第33頁），而根據原告提出之前揭同意
    書記載以下內容「茲因債務清償，同意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
    所中華民國80年3月16日收件東地字第2304號權利價值本金
    最高限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抵押權登記全部塗銷，同意辦理
    抵押權塗銷登記。立同意書人：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理人：張定意」等情可知，系爭抵押權因「債務清償」而
    抵押債權人同意塗銷全部之抵押權登記，可見在86年2月11
    日被告公司經命令解散進行清算時，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務
    已因清償消滅，債權人提出之該同意書可認有法條第2、3款
    「擔保債權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及「擔保
    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之情形，本件既有擔保原
    債權不繼續發生，且經債權人同意終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
    之意思表示，顯然抵押權擔保債權業已清償消滅，且為債權
    人同意終止該抵押權設定契約，惟系爭抵押權仍存在系爭不
    動產上，不論原告擬為舉債或者交易均有所影響，故原告主
    張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受到妨害可信屬實，從而原告基於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訴請塗
    銷系爭抵押權，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　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毓如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4號
原      告  鍾梅娣  
被      告  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蔡慶泰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86建號房屋於民國80年3月18日設定東地字第002304號之抵押權，擔保債權額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訴訟費用確定為8,7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㈠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 2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是選任特別代理人，須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有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親權）及事實上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行方不明）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3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見。
　㈡次按公司因解散，其權利能力即受限制，而縮小在清算範圍內，此觀公司法第25條規定自明。又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 ，公司法第24條、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復有明文。
　㈢而查，被告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前於民國73年10月30日經核准設立，於86年2月11日經經濟部以建三戊字第086121210號函令解散，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稽（本院卷第39頁），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公司之清算人選任及清算事務進行情況，被告公司自86年間清算開始經展延清算期限後，業於88年4月2日清算完結准予備查在案，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11月5日中院平檔1015字第1130085962號函覆之被告公司清算事件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至70頁），被告公司清算程序完結後，倘其公司章程無另行規定，股東會又未另為選任清算人者，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規定，即應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而為被告公司之代表人。再查，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張定意已於110年3月3日死亡，有其個人基本資料可稽（本院卷第73頁），被告公司亦無其他董事可擔任法定代理人，有臺中市政府113年12月23日府授經登字第11307789720號函覆被告之法人登記事項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24頁），故本院依原告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即原監察人擔任其特別代理人，自得准許，合先說明
二、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地號土地（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及同段86建號房屋（重測前：屏東縣○○鄉○○段00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即訴外人鄭連祥（設定債務人祥亭電器行）於80年3月1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影響原告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使用，故根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無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不動產前經義務人鄭連祥於80年3月18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公司，擔保本金最高限額80萬元之債權，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而該擔保債務已經清償，系爭抵押權仍在其上，有其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第三科公司印鑑證明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33頁），被告亦未到場爭執，原告主張可信屬實。　
　㈡而查，96年3月28日修正之民法增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定，並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修正之民法第881條之1至第881條之17之規定，除第881條之1第2項、第881條之4第2項、第881條之7之規定外，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依據施行法第17條之前揭規定可知，96年3月28日施行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增訂之法規除前述排除條文之外，其餘相關規定也在適用之範圍；而系爭抵押權設定時間為80年3月18日，屬於前述增訂法規前設定存在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其約定存續期間為80年3月15日到100年3月15日，故關於塗銷系爭抵押權規定，也需參酌96年增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有關規定。而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抵押權設定時，僅約定於一定金額之限度內擔保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之債權而已，至於實際擔保之範圍如何，非待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不能判斷。惟原債權何時確定，除有相關特別規定條文之外，應參酌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之規定，該條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因下列事由之一而確定：一、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二、擔保債權之範圍變更或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三、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四、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五、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或依第873條之1之規定為抵押物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時，或依第878條規定訂立契約者。六、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封，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或經執行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者」。而查，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務，業經系爭抵押權人即被告公司於86年2月2日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本院卷第33頁），而根據原告提出之前揭同意書記載以下內容「茲因債務清償，同意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中華民國80年3月16日收件東地字第2304號權利價值本金最高限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抵押權登記全部塗銷，同意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立同意書人：大矽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定意」等情可知，系爭抵押權因「債務清償」而抵押債權人同意塗銷全部之抵押權登記，可見在86年2月11日被告公司經命令解散進行清算時，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務已因清償消滅，債權人提出之該同意書可認有法條第2、3款「擔保債權因其他事由，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及「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之情形，本件既有擔保原債權不繼續發生，且經債權人同意終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之意思表示，顯然抵押權擔保債權業已清償消滅，且為債權人同意終止該抵押權設定契約，惟系爭抵押權仍存在系爭不動產上，不論原告擬為舉債或者交易均有所影響，故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受到妨害可信屬實，從而原告基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訴請塗銷系爭抵押權，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　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毓如


